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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18)京0105民初47719号案件异议回复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我公司于2019年6月19日收到贵院转来关于	（2018）京0105民初47719号案件原告当事人周博迎对我公司于2019年4月26日出具的《康正评估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19-1-0091-F01SFZC6号]的异议。
我公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50899-2013]以及相关房地产估价专项标准进行估价工作，撰写估价报告。现对原告当事人周博迎提出的异议回复如下：
一、关于第一条估价报告采用收益法及成本法，未采用市场比较法的回复。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4.1.1“选用估价方法时，应根据估价对象及其所在地的房地产市场状况等客观条件，对比较法、收益法、成本法、假设开发法等估价方法进行适用性分析”；4.1.3“当估价对象仅适用一种估价方法进行评估时，可只选用一种估价方法进行估价。当估价对象适用两种或两种以上估价方法进行评估时，宜同时选用所有适用的估价方法进行估价，不得随意取舍，应当在估价报告中说明并陈述理由。”
我们在技术报告中已对估价方法适用性进行了分析，并对本估价报告适用的估价方法在技术报告中已进行说明并陈述理由，详见《技术报告》第四条“四、估价方法适用性分析”。
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4.1.2“1.估价对象的同类房地产有较多交易的，应选用比较法；…” 。
本案估价对象的价值时点为2017年8月14日，实地查勘日为2019年4月3日，估价报告出具日为2019年4月26日，估价对象的实地查勘日及报告出具日均距估价对象价值时点在1年半以上。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经过市场调查，未搜集到与估价对象类似的自2016年至2017年8月14日间的成交案例。故未选用市场比较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4.1.2“2.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益收入的，应选用收益法；…” 4.3.1“…该方法适用于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通常有租金等经济收入的收益性房地产，包括住宅、写字楼、商店、酒店、餐馆等，这些估价对象不限于其目前是否有收益，只要其同类房地产有收益即可。…”。
估价对象为商业用途房地产，与估价对象类似的商业用途房地产的租金收入在市场上可以调取到，故我公司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4.1.2“3.估价对象可假定为独立的开发建设项目进行重新开发建设的，宜选用成本法；当估价对象的同类房地产没有交易或交易很少，且估价对象或其同类房地产没有租金等经济收入时，应选用成本法；…..”。
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和折旧，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估价对象为“红莲南路6号院”项目中单套商业用房，通过分析比较后可以获取土地取得费用、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费、前期费用、利息、利润、税费等相关成本费用 ，故选取成本法进行评估。其中，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选用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 
二、关于第二条评估时点是整个房地产市场价值的历史高点，我公司在市场价值描述时案例过低，并提供数据出处的回复。
[bookmark: _Toc500322967]我公司在评估报告中“五、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分析”中的案例描述的信息是根据北京市2017年上半年北京市规划和国土委员会（现已更名为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公示的土地成交信息、北京市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中国指数研究院等处采集的数据。是对包括整个北京市房地产商业及办公市场的描述，并不是仅针对估价对象所属区域的描述，且也并未将分析中的数据直接用于本报告成本法的测算中。
北京市的商业用房房地产与住宅用途房地产不同，北京市住宅用途房地产采用租金等未来收益转换为价值的收益法测算结果与房屋市场交易价格差距较大，但北京市商业用途房地产近几年价格涨跌幅比较平稳，并没有特别明显的大起大落。且作为商业用房房地产，估价对象所处的楼层对于价格有显著的影响，首层商业与其他楼层商业，低楼层商业与高楼层商业都存在着较大的价格差异。

三、关于第三条中成本法土地案例问题的回复 
我公司在评估报告中“五、影响房地产价格因素分析”中的土地成交案例描述的信息回复同第二条，另补充如下：
根据《北京市人民政府关于更新出让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基准地价的通知》[京政发[2014]26号]，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适用于政府或其有关部门已公布基准地价地区的土地估价。故成本法中土地购买价格选用的是基准地价系数修正法求取，并未采用市场比较法。
四、关于第四条我公司报告只提供了《结果报告》，没有《技术报告》
    房地产估价报告分为《结果报告》《技术报告》，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可以只提供结果报告，若估价委托方（北京朝阳区人民法院）要求提供本案估价对象的技术报告的，我公司可以提供技术报告。《技术报告》[康正技评字2019-1-0091-F01SFZC6号]附后。
五、关于第三条要求我公司采用市场比较法修正评估结果的回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的要求，市场比较法要求可比实例从交易实例中选取且不得少于三个，可比实例房地产应与估价对象房地产相似，可比实例的成交日期应接价值时点，于价值时点相差不宜超过一年，且不得超过两年，且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的单项修正或调整幅度不宜超过20%，综合修正或调整幅度不宜超过30%。
[bookmark: _GoBack]本案的估价对象价值时点为2017年8月14日，本报告实地查勘日与报告出具日均为2019年4月，该报告为过去时点的评估。我公司评估专业人员经过市场调查，未搜集到与估价对象类似的商业用途房地产自2016年至2017年8月14日间真实成交案例。故无法选用市场比较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可以采用收益法和成本法作为本案估价对象房地产市场价值的测算方法。并不需要采用市场比较法修正评估结果。
以上为我公司对（2018）京0105民初47719号案件原告当事人周博迎提出的对我公司出具的《康正评估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19-1-0091-F01SFZC6号]提出质询的回复。
综上所述，我公司出具的《康正评估不动产估价报告书》[康正评字2019-1-0091-F01SFZC6]是完全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1999]及相关国家、地方法律法规的，估价结果是客观、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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